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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境 學 童 交 通 配 套  

 教育局表示本學年跨境學童各項交通安排運作大致暢順。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的 管 理  

 跨部門清理違泊單車的聯合行動已於 11 月 19 日進行。 

 就有議員提出將蓬瀛仙館旁的休憩公園改建為停泊單車的地方的建議，運輸署

表示留意到蓬瀛仙館旁的休憩公園附近並無單車徑，而署方提供單車泊位的原

則，是盡量在貼近單車徑的地方提供泊位，以確保安全和減少單車使用者到單

車徑以外地方駕單車而造成與行人或其他道路使用者爭路的情況。鑑於蓬瀛仙

館旁的休憩公園附近沒有單車徑，在該處提供單車泊位並不符合運輸處的原

則，亦不利於道路安全。 

 運輸署會在粉嶺車站休憩處提供約 80 個單車泊位，而建造泊位的工程已於 10

月展開，預計 2011 年初完成。 

北 區 學 生 濫 藥 問 題  

 警方表示於 8 月至 9 月期間，上水分區涉及毒品罪案被拘捕的青少年人數較去

年同期下降。 

 大埔區校園驗毒試驗計劃會延伸一年，即 2010 年至 2011 年度，而檢討研究亦

會繼續延伸。社會福利署會繼續與區內的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活動，宣

傳禁毒訊息。 

 社會福利署於 8 月至 9 月期間聯同其他部門及機構舉辦了共 80 多個活動，約有

2000 名青少年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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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處表示禁毒處的統計數字顯示青少年濫藥問題在北區，以至在全港均有所

改善，認為這反映在過去一年的防止濫藥措施有一定成效。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工 程 進 展  

 土木工程拓展署繼續就蓮塘 / 香園圍口岸及連接路進行初步設計，並已就相

關走線向有關鄉事委員會及區議會進行諮詢，大致取得各會的同意。署方完成

初步工程設計圖後，預計工程將於本年年底刊憲。 

上 水 地 鐵 站 外 圍 水 貨 活 動  

 警方最近以一宗個案進行測試，檢控一名涉嫌經營水貨運作人士「違反逗留條

件」。該名人士持有旅遊簽證，在警方採取行動前曾於不同場合因阻街而兩度

遭到警告。警方徵詢法律意見後提出檢控。被告認罪。警方會進一步與入境事

務處聯絡，以研究日後的最佳處理方法。 

 食物環境衞生署自 9 月份起已加強與警方採取聯合行動。 

 就議員提出把彩園路近天橋路段劃為雙黃線的建議，運輸署已於 9 月 24 日聯同

民政事務處與有關議員進行了實地視察。對於彩園路近彩蒲苑彩晶閣巴士站一

帶貨車停車引致的道路安全問題，運輸署現正考慮將現時彩園路往寶石湖路方

向的限制區範圍延長，以防止車輛停泊引致的交通問題。運輸署正擬備這項措

施的細節，並會就該設計諮詢有關部門及地區人士。如有關方案獲接受，運輸

署將盡快落實有關方案。 

 議員指出貨物交收活動已擴展至其他地區，認為有關活動有機會成為沿鐵路線

的嚴重問題，希望有關部門除了針對其引伸的問題外，亦能訂立長遠政策管制

貨物交收活動。議員理解各部門已盡力在現行法例容許的情況下控制及減少貨

物交收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衛生問題及對市民的不便，建議各部門可透過傳媒或

其他方法宣傳有關政府部門及區議會在打擊貨物交收活動方面的措施及成效，

藉此讓市民了解政府及區議會對有關問題已作出的措施及政策方針，並希望透

過這些訊息令進行貨物交收的人士自律，令各方面共融。 

 議員亦指出近日收到大量市民就區內貨物交收活動作出投訴，建議民政處向內

地海關反映，透過內地執法及徵收應課關稅控制有關活動，並嚴格管制帶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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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加強海關搜查工作，藉此減低進行貨物交收人士的利潤，以減少有關活

動。 

 議員希望有關部門加強管制，讓市民看到情況有所改善，亦讓市民明白參與貨

物交收活動並不應被視為正式職業。 

 民政處表示貨物交收活動在本質上並非犯法，各部門現時只能針對這類活動的

引伸問題(包括對行人造成阻礙及街道衛生問題)進行執法工作。各部門現透過

不同的行動及措施處理有關問題，包括控告從事有關活動人士阻街、亂拋垃

圾、違反逗留條件，甚至邀請稅務局就繳納稅款方面提供意見。民政處會與有

關部門商討如何讓公眾知道政府部門在打擊貨物交收活動方面所採取的行動及

措施。至於透過內地執法控制有關活動，可透過本港海關與內地海關溝通。各

部門會繼續盡力在現行法例容許的情況下控制及減少貨物交收活動所造成的問

題。 

禁 區 及 邊 境 開 放  

 警方表示保安局已有開放禁區的時間規劃，沙頭角段將最快開放，該範圍的圍

網工程正在進行，約於 2011 年第四季完成。至於其他部份的禁區開放時間

表，亦視乎圍網工程進展。第一、二段，即米埔及落馬州，亦已開始圍網工

程。而第三段，即打鼓嶺、蓮塘、香園圍、蓮麻坑村，則會稍遲開放，有關方

面將於 2011 年中向立法會申請第二期撥款。警方表示圍網完成後，保安局仍

要就有關確實開放禁區日期安排刊憲，知會市民大眾。 

規 劃 署 工 作 報 告  

 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010 年 9 月 30 日就鎖羅盆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刊憲，並會進

行為期 2 個月的公眾諮詢。署方已於 11 月 4 日諮詢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及在

11 月 10 日諮詢北區區議會轄下的地區小型工程及環境改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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